單元6: 推行經驗分享工作坊

問題與困難之收集表

標準／準則
推行時所面對的困難/問題

標準 2：檢討及修訂政策和程序

服務單位應檢討及修訂有關服務提供方面的政策和程序

2.1 服務單位備有機制以檢討及修訂其有關的政策和程序。


2.2 服務單位備有機制，以在檢討及修訂有關政策及程序的過程中適當地收集及採納服務使用者和職員的意見。


標準 5：人力資源
服務單位/機構實施有效的職員招聘、簽訂職員合約、發展、訓練、評估、調派及紀律處分守則。

5.1 服務單位/機構備有職員(包括兼職職員)招聘、調派及晉升、簽訂職員合約及紀律處分的政策及程序，而該政策及程序可供職員閱覽。


5.2 服務單位/機構備有新職員入職導向訓練的政策及程序。


5.3 服務單位/機構為職員提供持續性的督導及定期的工作表現審核/評核，以鑑別職員工作表現上須改善的地方及持續訓練和發展的需要。


5.4 服務單位/機構備有職員訓練政策及職員訓練與發展計劃。


重組標準 6：計劃、評估及收集意見表
服務單位定期計劃、檢討及評估本身的現，並制定有效的機制，讓服務使用者、職員及其他關注人士就服務單位的表現提出意見。

6.1 服務單位應制訂適當的工作計劃並記錄在案，作為其運作的指引及評估本身表現的基準。


6.2 服務單位備有政策和程序以收集及回應服務使用者、職員及其他關注的人士對其表現所提供的意見，而該政策及程序可供他們閱覽。


6.3 對於在檢討及評估過程中鑑定的服務表現或質素問題，應採取跟進行動。


重組標準 7 ：財政管理
服務單位實施政策及程序以確保有效的財政管理。

7.1 服務單位備有制訂及確認財政預算的程序。


7.2 服務單位備有管理財政資源及監察財政表現的政策及程序。
· 

7.3 服務單位備有程序以定期研究提高經濟效益或抑制成本的機會。


重組標準 8 ：法律責任
服務單位遵守一切有關的法律責任。

8.1 服務單位知悉所有監察其運作及服務提供的法例 (包括衛生、安全方面的法例)。


8.2 服務單位備有監察程序以確保單位遵守有關的法例，及於需要時徵詢法律人士的意見。 


重組標準 12 ：知情的選擇
服務單位盡量尊重服務使用者知情下作出服務選擇的權利。

12.1 服務單位備有政策及程序，以能在適當時間向服務使用者提供與單位運作有關而會影響他們所獲服務的資料。


12.2 服務單位備有政策及程序，讓服務使用者在合適的情況下有機會根據所獲服務的資料作出選擇及決定，而該政策及程序可供他們閱覽。




